
本地船只检验工作小组委员会 

第二十次会议纪录 

 

会议日期：             2013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   

时间：     上午 9 时 30 分至下午 12 时 45 分   

地点：     海港政府大楼 24 楼 海事处会议室 A   

 

主席： 黎英强先生  海事处署理总经理/本地船舶安全部 

   

委员： 邓光辉先生 海事处署理高级验船主任／本地船舶安全组 

 胡卓先生 广东海事局 

 郭德基先生  渡轮营运 

 张大基先生 渡轮船只营运 

 黄耀勤先生 货船营运 

 黄耀华先生  观光船只营运 

 罗愕莹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陈志明先生 “ 

 蓝振雄先生 “ 

 陈基先生   船舶建造及维修业  

 池德辉先生 验船 /顾问机构   

 彭仲辉先生 油轮营运（代表司徒显先生）  

 梁德兴先生 天星小轮有限公司 

 黄锐昌先生 新世界第一渡轮服务有限公司 

   

列席： 王永洪先生  高级海事主任／船只航行监察中心 

 王伯健先生 运输署／总运输主任/渡轮检讨 

 温子杰先生 港九电船拖轮商会 

 黄汉权先生 “ 

 裴志强先生 “ 

 廖彰健先生 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 

 陈锦洪先生 富裕小轮有限公司 

 麦馨文小姐 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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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锦标先生 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 

   

秘书： 张裕莹小姐 海事处行政主任／船舶事务及航运政策科(1) 

   

因事缺席者： 何俊贤议员  渔业界  

 司徒显先生  油轮营运  

 甘迪潮先生 特许机构  

 余锦昌先生  特许验船师  

 郭志航先生 逍遥游公司  

 李观带先生 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  

 胡国光先生 全记渡有限公司  

 岑健伟先生 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 

 范强先生 小轮业职工会代表 

 安民生先生 “ 

 萧炳荣先生 “ 

 

 

I  开会辞   

 

主席欢迎运轮署代表、各委员、业界代表、持份者及其他与会人士

出席是次本地船只检验工作小组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主席表示于上次会议

后，处方分别在 8 月 23 日及 9 月 3 日与业界会面，听取业界的意见。另在

9 月 17 日在立法会经济发展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业界也有给予宝贵意

见。而本地船舶咨询委员会将在 10 月 23 日召开大会，  故主席希望今次会

议所收集的意见可为大会提供讨论基础。  

   

II  确认 2013 年 7 月 17 日第十九次会议记录  

 

2.     对于 2013 年 7 月 17 日第十九次会议记录，己于会前向各委员、业

界代表及持份者传阅，并把建议修改的意见整理。会议记录于是次会议确认

作实，并会上载海事处网页。  

 

III 讨论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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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会议文件 9/2013 –  加强瞭望的建议   

   

3.     会议文件 9/2013 已于较早前给予与会者参阅。主席简介有关协助瞭

望的工作，指现时大部份由水手于天气恶劣的情况下到驾驶室协助船长进行

瞭望。故处方希望将加强瞭望编入工作守则（Code of Practice, CoP)。  

 

4.     张大基先生指水手实有其他职责，希望处方可就瞭望工作提供清晰

指引，如于何时需要由驾驶室回到原本岗位等。处方响应指就瞭望工作会有

指引，以助业界对现时已执行的工作作出规范。就有公司已设立副船长一职，

梁德兴先生指副船长的工作与现时处方对加强瞭望的要求相似，可否于此类

公司豁免设有瞭望员一职。主席表示现时的法例只提及轮机员及船长，并无

瞭望员一职。而副船长的资历，已可应付协助瞭望的工作。  

 

5.   梁德兴先生指协助瞭望的船员需要每 5年进行验眼的要求并没有跟

其他现役船长要求看齐，协助瞭望的船员的视力要求比本地船长更为严格，

令船长的视力有机会比协助他的船员差。但现时制度下需要由船长负上责

任，是本末倒置的做法。他建议现时已持有有效船长牌照及已通过视力测

试的船员可以担任协助瞭望工作而不需要再接受视力测试。温子杰先生表

示赞同。就此意见，主席重申船长及协助瞭望的船员两者的视力要求是一

样的。同时，2012年 10月 1日南丫岛附近撞船事故调查委员会 (下称COI)的报

告亦建议本地船员应进行定期验身，与会者亦有谈及远洋海员的资格，他

们均须每 5年由处方认可的医生进行验身；而年满 60岁则须每 2年进行一次验

身。验身项目包括视力测试。如服务于化学品船只，则须每年验身。  

 

6.    有关要求船员定期进行验身，黄汉权先生认为现时制度行之有效，

而且也未有要求陆上交通的持牌人士推行视力测试。他原则上同意协助瞭望

的船员须进行第一次的视力测试但反对要每 5 年再进行验眼。梁德兴先生支

持此说法，因某些先天性的视力问题如色盲等，于第一次视力测试时便可分

辨出，而绝少机会有后天色盲的情况发生。黄先生及梁先生均建议可先实行

一次性的验眼要求，及后再讨论船长的视力要求，有定案后于中长期检讨时

一并讨论；主席指有关船长的体格检查、包括视力要求会于稍后经由相关的

委员会提出修订。  

 

7.    总结以上讨论，与会者原则上同意建议于天气恶劣及能见度欠佳时

需要由现时配员人数上抽调一名船员协助船长瞭望，唯应只实施一次性的验

眼要求，不需每 5 年进行一次验眼。如协助瞭望的工作由现役持有船长牌照

船员担任，则可豁免视力测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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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会议文件  10/2013 –  应变部署表的建议  

 

8.    现时很多船只已备妥应变部署表，而本文件的附件亦附有模板以供

参考。船主及船公司应按船只个别情况制定应变部署表。处方希望可把船上

备有应变部署表的要求纳入工作守则，成为业界规范。  

 

9.   就有与会者要求处方提供有关搁浅、碰撞及不同船只配员人数的应

变部署表范本，邓光辉先生会跟进此事。同时附件上的「水拂」的正式名称

应为「助理轮机员」。处方亦提醒业界此乃范本，船上的实际情况应由船公

司作出适当调整。  

 

 

( i ii )   会议文件  11/2013 –  最低安全人数的建议  

 

10.    现时根据相关的本地法例，于船只的牌照及验船证明书上均例明该

船的最低安全人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现时的第 I、 II 及 III 类别船

只的相关工作守则的附件 U-4 表 1 的备注 (2)(下称备注 (2))有订明「有关配员

要求应切合实际操作需要。海事处亦将对个别个案，连同发证检验之消防及

紧急演练作出评估，因应不同个案，制订最低配员要求。」。而于上年 10 月

1 日的南丫岛的撞船意外揭示即使相同的船种的最低配员人数有参差，故

希望于工作守则中清楚例明最低配员的订定的要求，以确保有足够配员于船

上。于较早前派发的会议文件 5/2013 只为初步的参考数字，实际人数要以

紧急演练的情况决定。  

 

[会后备注：于本年 4 月 17 日第十七次会议派发的会议文件 4/2013 已取消。]  

 

11.   有关备注 (2)对最低配员的要求，梁德兴先生指此制度一直行之有效，

而现役船只于过往每年年检时均已通过以现时最低安全人数进行的紧急演

练测试，这表示现有的最低安全人数是可靠的。他提议处方应只向新领牌照

的船只以新的最低安全人数准则进行测试；不应意图推倒以住沿用的准则和

原则及推翻沿用至今经处方验证的最低配员人数。他补充指同一船队内的姊

妹船只是有可能因船舱内不同的设备而出现不同的最低安全配员人数。麦馨

文女士对此表示赞同，并指处方即使要推出新准则也不应扰乱现役客船的配

员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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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席表示因应现时相同船种的最低安全配员人数的参差情况，处方希

望可检视情况，同时保障现时的最低安全人数是足够的。如会议文件 11/2013

所列，处方建议于工作守则加入相关条文以反映现时验船情况。梁德兴先生

强调倘若船东要求更改人数或船只结构及设施上有重大改动，便理所当然需

要重新审视紧急演练的成效；否则经修改后的工作守则须确保现役船只的最

低安全人数不变。郭德基先生同意此说法，指现役船只的最低安全人数已采

用了十多年，均未有意外因配员不足而发生。他指委员会的专家建议并不是

所有都适用于本地船只上，不应将碰撞责任推到本地海上业界身上。  

 

13.   主席再三强调会议文件 5/2013 只是作为参考之用，并非一锤定音，

处方亦不是指出必须上调最低安全人数。现时处方会加强注意最低安全人

数；同时如往后发现问题会作出适当更正。会议总结委员认为已通过年检的

现役船只已达到最低安全配员人数要求，现役船只之最低安全配员人数因此

不受影响。  

 

 

( iv)  会议文件  12/2013 –  水密门及救生衣的建议  

 

14.   关于水密门装有警示器及救生衣上印上船只名称或编号，与会者没有

其他意见。  

 

15.   而关于此文件落实建议部分有关于载有多过 100 客的船只，另须安装

录像播放器以便播放如何穿着救生衣的示范及安全简介，梁德兴先生认为

如码头已设有录像播放器，则不须于船上重复播放，反之亦然；同时船上

未必有足够电力支持多部电视及录像播放器的运作。另外黄汉权先生以公

共小巴的乘客佩带安全带的广告为例，指不应由船公司负担安装播放器等

相关开支，政府应该出资制作宣传短片，及于所有公众码头安装录像播放

器教育乘搭本地客轮乘客，以提升公众安全意识。  

 

16.   席间讨论到公众码头的管理事宜。王伯健先生表示现时部份公众码头

由运输署作为管理统筹部门，而实际维修／执法工作则由不同部门根据既定

分工或法例直接处理有关事宜。如运输署收到市民的查询或投诉，运输署会

将该讯息转达至相关部门跟进。就有委员查询是否可使用设于公众码头的告

示板宣传船上安全及有关告示板的管理部门一事，王先生表示会作出了解并

会稍后作出汇报。  

  

[会后补注：运输署表示现时部份设于公众码头的告示板由该署管理。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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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乐意协助海事处及其他相关部门使用这些告示板作宣传船上安全之用。 ]  

 

 

(v)  研究于本地载客船只的驾驶室内装设闭路电视或录音设备以记录

驾驶室的活动及状况  

 

17.   此议题已讨论过一段时间，而于早前的会议纪录均有记下委员及业界

的意见。主席希望了解业界对此议题有否其他的意见。  

 

18.   委员重申于早前业界商讨后的交予处方建议，包括由驾驶室向海摄

影，不会摄取驾驶室影像，使用低端产品并不附有夜视功能，不涉及私隐问

题及非年检项目。而因没有空调的驾驶室内的引击声浪很大，故于此类驾驶

室装设录音的作用不大的。  

 

19.   就主席指所有安装于船上的设备都有机会于年检时进行检查，张大基

先生希望处方可给予一个标准让业界跟随。他指曾有同行试用低端产品于黑

暗的环境拍摄，可摄取约 2 至 300 米间的影像。同时如须受年检的话，影像

储存的方法、时间长短或遇有摄影机损坏时是否不能开船等问题会否引致其

他法律问题等，则须要再详细讨论。  

 

20.   黄锐昌先生代表其船公司指因他们现时已于驾驶室装有录像机，如处

方最后定案是摄影向外，希望处方可接受他们公司现时的做法而不需额外加

装。主席指现时仍在搜集业界意见，对此建议未有定案。  

 

21.   主席表示已了解到业界的意见并会再作研究。  

 

 

(vi)  研 究 要 求 本 地 高 风 险 船 只 装 设 船 舶 自 动 识 别 系 统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 

 

22.   就上次港九电船拖轮商会有关 AIS 的信件，王永洪先生对信件题及的

数点作出澄清。AIS 能加强航行安全，并且是一可独立运行的仪器，  AIS

只需要发出识别讯号及船只动态数据，便可让船只航行监察中心知悉实时的

航行资料，令处方可适时通知船只以提升航行安全。而现时建议本地船只安

装的 AIS 不需完全符合国际海事组织 (IMO)的要求，处方可以与业界再商讨

所需要的详情。就耗电量而言，AIS 主要以 12 伏特或 24 伏特运作，耗电量

第 6 页，共 10 页 
 
 



跟一般电灯胆相约，一般电池足够操作。现时大部分港口均要求该地区的本

地船只装有 AIS，令大型船只及当地的航行监察中心得悉船只位置。特别于

大雾天气、岛屿与船只较多及雷达有机会出现盲点等情况下，AIS 更能充分

发挥其效用。如建议获业界接纳，处方会与 COI 报告的其它建议如安装甚

高频无线电 (VHF)等一并进行法例修改。处方亦建议通过法例后将有一年宽

限期或于年检前完成安装，以较前者为准。处方会聆听业界意见，再反馈到

船舶咨询委员会讨论。  

 

23.   处方亦借机会解说上次港九电船拖轮商会的就有关 AIS 的信件所附

上的图片。王永洪先生指此图实际上提供了很多对航行有用的数据，可帮助

船长或领港等订定航行方案。唯他亦说明 AIS 的数据只是辅助用途。  

 

24.   会上业界代表不否定 AIS 在船队管理及意外事件后调查的存在价值，

但坚决否定 AIS 在本地水域有助船长避碰之处方论点，专家及业界普适认

为 AIS 对近岸及港内的小船航行安全作用并未有太大作用，虽可方便行政

管理，但于实际船长应用 AIS 作避碰的成效则存疑，错误曲解 AIS 数据更

存在碰撞的危机。会上业界代表均认为船只装有 AIS 是为方便处方日后有

需要时搜证之用。至于 COI 的专家建议本地船只装有 AIS 一事，业界指这

是 COI 的专家对本地海上环境并没有完全掌握情况下而作出的不切实际建

议。业界已参考过外国其他港口要求，如英国是 500 吨以下船只不建议安

装。如要安装 AIS，是有需要连接其他先进航海电子仪器才能发挥辅助航行

功能，唯现实上本地载客船只的驾驶室内大多没有空余位置安放其他航海

仪器。另外船员训练不足亦是一大难题。业界建议处方参阅于 9 月 17 日于

立法会进行的听证会的数据来深切了解业界反对处方强制于 100 人以上本

地载客船安装 AIS 的意见。  

 

25.   对于温子杰先生反馈指有关海事训练学院院长杨沛强指学院现时未

有足够人力物力去开办 AIS 相关课程，王永洪先生响应说处方曾接触过院方

谈及有关开办课程事宜。因资源及其他问题学院暂时未能开办课程。处方可

举办一些讲座让业界了解如何运用 AIS。  

 

26.   王永洪先生指 AIS 最主要是发放信息，让其他船只清楚了解其位置。

以领港为例，他们需要察看几百米外的航道情况，故 AIS 可切实帮助领港识

别于航道上不同类型的船只，找出合适航道。同时船只航行监察中心亦可给

予适当指示予当时航道上的船只，以理顺交通。就其他地区的 AIS 使用上，

王先生补充说明英国方面除了要有 AIS 外，同时须输入当时航班数据及实时

载客人数。AIS 建议为处方的中长期方案，并非要立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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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关现时业界实际的情况，张大基先生指除了因要取得运输署航速豁

免的高速船必须装有 AIS 外，其他类型船只本身未必有足够电力支持 AIS

的运作。除此以外，AIS 有机会只可提供船名而缺少船艏向信息，容易误导

船长。AIS 也不应只着眼为大型船只提供信息，不论那一类型的船只都应知

悉当时航道状况。处方响应指当察觉两艘船有危险时，如船只附有识资料及

装有甚高频无线电，船只航行监察中心会向双方船只提供的资料。  

 

28.   梁德兴先生概述于 9 月 17 日听证会业界对此的意见，于出席的 42 位

代表中有超过 2/3 人士均质疑 AIS 的避碰成效，认为会造成航道信息混乱及

影响航行安全意识。而个别团体及专业人士认为 AIS 的装置只对意外搜证及

船队监控发挥到效用。另一方面，因应处方的建议，AIS 只须于本地的高风

险船只上安装，但假设有一远洋船遇到一艘本地非高风险船只，该远洋船便

有机会因依赖 AIS 而没有看见该本地非高风险船只，最后导致意外。梁先生

重申业界一致认为 AIS 之应用于在本地水域是无助船长避碰。  

 

29.   议会者认为如 AIS 应用对航行安全是重要，处方理应规定所有船只

(包括舢舨及游艇 )均需安装 AIS。唯现实情况并不可行。如处方以高风险及

载客 100 人以上为安装界线，有可能令部分船只改成载客 100 人以下以避免

安装 AIS，但此改动不等于船只的风险已减低。而现时船上已装有各式辅助

航行的仪器，另外添置 AIS 的话可能需要更多船员才能兼顾。王永洪先生指

处方最初建议是载客 12 人以上的船只装有 AIS，经与业界讨论后达至现时

的方案。王先生同时指出装有 AIS 不等于可确保完全安全，但对提升安全程

度有一定贡献。籍此机会处方亦示希望可实地视察本地船只及了解安装的困

难。  

 

30.   另外，于 9 月 18 日举行关于危险品船只上安装 AIS 的会议，黄耀勤

先生表示在属于高风险类别中非自航的趸船及横鸡趸上装有 AIS 的作用不

大。因此类船只上的大部份的船员都是吊机手或水手，未必懂得操作 AIS。

同时，持有危险品牌照的船只并非经常载有危险品，他怀疑这情况下是否仍

须启动 AIS。黄先生亦希望处方可再厘清如遇上 AIS 损坏的责任问题。总括

而言对于他们这类非自航趸船及横鸡趸，安装 AIS 的作用不大。  

 

31.    梁德兴先生认为处方应先考虑业界于配套上及时间上是否有足够能

力安装 AIS；郭德基先生反对处方意图强制推行此建议；麦馨文女士指不能

因一次意外便把所有责任加到业界身上。议会者表明不希望继续讨论此议

题，他们明确地指出 AIS 并非如处方所述能发挥避碰作用，同时若非所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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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都安装了 AIS，单单强制载客 100 人以上载客船安装 AIS 理据存疑及有一

定的争议性；与此同时，业界补充指他们同意于某类别较高风险的船只，如

高速船，安装 AIS，而该类船只现时均已配备了 AIS。业界已把他们反对的

理由于 9 月 17 日立法会的听证会上逐一罗列，希望处方可接纳业界意见。  

 

32.  王永洪先生表示处方的着眼点是船只的潜在风险，不同类别及航速

的船只均有不同的风险。业界认为现时的载客 100 人以上的建议是针对载客

船只，除非由政府出资于所有船只，包括舢舨、渔船等有真正潜在风险的船

只，安装 AIS 才可达至避碰目的及提高全面性海上安全。处方表示制订法例

时需要同时考虑其可行性及风险，以提升海上安全。现时情况未必可于全部

船只上安装 AIS，全球亦未有港口要求所有船只全面安装 AIS。  

 

33.   业界再陈述不同意安装 AIS 的理据。梁德兴先生指现时的制度上没有

包含认可的 AIS 供业界参考。另外处方亦应考虑现时有多少从业员懂得正确

使用 AIS，如不能正确地诠译 AIS 内的数据，反而令海面交通情况更不安全

及可能引致意外。梁德兴先生建议处方于立法前先研究对业界的影响，及制

定发牌标准、正规课程等数据再咨询业界推行。  

 

34.   对于使用 AIS 的问题，王永洪先生说明 AIS 最主要是发放航速及航

向信息，如连接上电子海图机等适合仪器便可显示位置及其他相关数据以

协助船长决定航程数据。他补充指 AIS 应只是协助船长，船长仍须要循守

国际海事避碰规则 (下称避碰规则 )去避碰。梁德兴先生则指出于避碰规则而

并未有提及 AIS，而要使用航行辅助仪器，如雷达等，在一般理解上，操作

员是须要事前接受过训练及考获相关证书才能胜任使用；唯 AIS 则未有正

规的训练及考核，此系统亦只是便利船公司更有效地监管船队而安装的仪

器。王永洪先生则说明于国际上有规定那类船只是须要备有 AIS，如国内大

部分船只皆需安装 AIS。就意见指不应将国际规例用于本地船只上，及应参

照国内做法列明 AIS 不会用作搜证用途，处方澄清现时建议是参考国际做

法，而对不用作搜证的做法持保留态度。张大基先生认为处方可考虑参照

国内要求的 B 型的 AIS，因本地环境与国际环境不同，就本地载客船上硬件

而言未必足以支持 A 型 AIS。  

 

35.  主席总结业界各方的意见并会把意见整理跟进。  

 

 

V 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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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主席向与会者表示较早前与立法会谭耀宗议员及离岛区议会议员

会面，曾谈及现时行走「中环  - 长洲」航线的三层渡轮的豪华舱内须将座

椅加以固定的问题。主席表示理解到反对此项安排的意见。处方会再跟进

及参考其他国家的做法，适时向委员汇报。  

 

37.  温子杰先生表示不认同 COI 专家对本地船舶的意见及不赞同他们的

报告。温先生指他们是远洋船舶的专家，对本地船只情况不熟悉，亦不了

解本地近岸小船的制度，不可以把远洋船的制度放诸于本地船只身上至于

座椅问题，温先生称 COI 专家所来自的国家 (澳洲 )都未有固定座椅，反之要

在本地船只上推行于理不合。  

 

 

IV 下次开会日期  

 

38.  议事完毕，会议于下午 12 时 45 分结束，下次会议日期容后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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